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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昌：謝謝主席麻煩有請張主委。 

 

張主委：黃委員您好。 

 

黃國昌：主委你好，那個今天內政跟財政聯席審門避免航空企業雙重課稅協

議，之前陸委會的副主委來說明香港澳門條例的修正草案的時候，我有跟他提

出過一個問題，那他那時候當場還沒有辦法回覆我，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滿重

要的，我還是進一步請教主委，就是我們現在針對跟香港也好、跟澳門也好，

我們在簽訂各個協議的時候，你們那個協議簽署的法規基準是什麼？ 

 

張主委：我們是根據港澳條例。 

 

黃國昌：但是你根據港澳條例在接下來的審議程序當中到底要怎麼審議，除了

你可以跟我講說根據港澳條例的哪一個條的規定嗎？因為我港澳條例我從頭到

尾看完了，我完全沒有看到相關的條文規定啊，你如果說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裡面還有，他訂得好或者是不好，規範密度夠還是不夠，那個時候我們在太陽

花運動的時候都有提出來過，但是主委你如果現在跟我講的是香港澳門關係條

例，它第一條就先明文排除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適用，那接下來的條文我看

不到說針對這個協議，不管是從簽署到後面的審議你那個法規的依據是什麼。 

 

張主委：好，就是說我們通常處理跟港澳的關係比較是把它認定比照譬如說外

國人，比照國際關係來處理，所以根據港澳條例第 1條第 2項規定就是說本條

例沒有規定的適用其他有關的法律規定，所以在這裡就是說我們根據這條，我

們就是說接下來比照的是條約締結法的規定來送立法院審查。 

 

黃國昌：所以不是香港澳門關係條例，你現在根據的法規就條約締結法，那也

就是說從我們現在的角度是把香港跟澳門視為外國政府。 

 

張主委：視為一個特別的地區，比照國際的這些…… 

 

黃國昌：不是啊，你如果要這個樣子的，在法律上面的定性，你如果要用條約



締結法的話，在法律上面只有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你把它視為外國政府，要

不然你要怎麼適用條約締結法？ 

 

張主委：比照，參照，視為這個，對。 

 

黃國昌：沒有，主委因為您…就是我不為難你啦，但是我提出這個問題是希望

部裡面可能回去在進行法制作業的時候，就這個問題還是要思考一下，就是說

你如果認為說要按照條約締結法規定來做的話，那你對香港跟澳門政府到底是

怎麼定性的，可能你要有一個清楚的看法，你如果把它定性成是外國政府的

話，適用條約締結法，對我個人而言完全沒有問題，但是我會擔心的事情是說

這真的是現在陸委會的立場嗎？ 

 

 第二個如果這不是現在陸委會的立場的話，你們要怎麼樣直接要求大家用

比照或者是參照這樣子一個可能不是在法律上面很清楚的概念跟用語，然後用

條約締結法的程序來處理。 

 

張主委：好，我懂您的意思，所以就是說我們也，就是說這個協定本身送審，

同時我們要它有一個法源的依據，所以我們就是把港澳條例裡面增列 29條之

1。 

 

黃國昌：你增列 29條之 1這沒有問題，這是內國法裡面去跟他們簽免稅協

議，但是就整個協議本身處理的程序，沒有辦法依照 29條之一去做，因為除了

這個租稅的協議以外可能還有其他的協議要處理啊主委，我說的應該沒有錯

吧。 

 

張主委：未來有可能。 

 

黃國昌：所以我還是，我這是善意的提醒，不是在為難主委，就是你們在整個

法制作業上可能有必要再重新的盤整一下。 

 

張主委：好，謝謝委員的提醒。 

 

黃國昌：第二個我要請教的事情，就我國跟中國協議締結的那個條例，我們一

般所俗稱就是兩岸協議締結條例，現在按照陸委會的立場來講，這個條例的審



議有沒有急迫性？ 

 

張主委：就陸委會來講我們當然希望越早通過越好，但是現在等於是有五個版

本都還在立法院，我們是希望早一點通過越好，因為接下來還有其他的議題要

處理，像貨貿的東西業者也很希望能夠…… 

 

黃國昌：這樣我瞭解主委的看法，第二個我要問的問題是說，目前陸委員的立

場，針對我國政府跟中國政府所簽的政治性的協議一定要交由人民公民投票這

件事情，這個法律原則陸委員贊不贊成？ 

 

張主委：政治性的協議我們認為就是說其實未來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也是可以

處理…… 

 

黃國昌：沒有沒有先停一下，我先問立法原則，立法的程式跟技術我們等下在

討論，第一個我國跟中國政府涉及政治性的協議一定要交給人民公民投票，這

個立法原則你贊不贊成？ 

 

張主委：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我想就是說公投本身是民眾的一個權利，

但是我們要跟中國大陸要簽政治性協議，我想這個政治敏感度本身就很高，所

以要有更多的討論，社會上…… 

 

黃國昌：所以你是對這個問題沒有答案嗎？因為我剛才所講的這個原則不僅是

現在的政府，可能也是過去馬政府他們就已經清楚宣示過了，只不過前主委王

郁琦我好幾次質詢他，他就說這個是那時候馬前總統做的政治宣示，他既然宣

示就一定會做，當然他做的宣示是不是真的有做，我相信台灣民眾有很多實

例，恐怕觀感跟那時候王前主委完全不一樣，那但是我們既然是一個法治國

家，如果說政府在立場上面是支持任何政治性的協議都要交給人民公民投票的

話，你作為主委贊不贊成這樣子的一個立法原則入法？ 

 

張主委：就是說什麼叫一個政治性協議本身的定義…… 

 

黃國昌：沒有關係，政治性協議可以作立法定義嘛，但是請主委不要跟我繞圈

圈，我問你的是一個非常直接了當政策上面法律原則的問題，您贊不贊成政治

性的協議必須要交由人民公民投票這件事情入法？ 



 

張主委：我想就是說我們是，一個是法律的問題，一個是政治面的問題，那從

陸委會角度來看的話，我們覺得公投是人民的權利，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們要顧

及到就是說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如果牽涉到政治性協議的

話，這個敏感度更高，那麼我們覺得其實現在從實務面看起來的話，在現在這

種狀況之下，我不認為在最近的未來兩岸之間有可能…… 

 

黃國昌：現在是怎麼樣子那個是大家可以有各自的觀點，現在問你的，主委，

我一而再再而三請教你的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立法原則的問題，目前陸委會是

不是針對政治性的協議要交由人民公民投票這件事情是抱持著高度的疑慮，所

以您剛剛一直不肯正面回答我？ 

 

張主委：我想其實這已經超越我作為陸委會主委我的一個權責範圍，這個也不

是一個很容易回答的問題，況且社會各界大家也都會，一方面我們顧及到國內

的民眾的一個看法，另外一方面我們要顧及到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我們認為

這個也是陸委會的一個重要工作，所以我認為其實在現階段根本我們就不可能

跟對岸討論到任何有關政治性的協議嘛，所以兩岸關係是在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就是說能夠從應該從一些基本的務實的，從一些功能性的議題來考慮，

那未來我不認為兩岸會去討論到任何政治性的協議，至少在我從現在的情勢看

起來，所以…… 

 

黃國昌：主席已經站起來了，我不好意思讓主席站太久，那不過主委您應該很

清楚你講的是事實層面的問題，我問的是法律原則的問題，那我希望主委再想

一想，因為我們接下來的立法工作，不管是公民投票法還是接下來的兩岸協議

監督條例當中，這個立法原則勢必會觸碰到，到時候主管機關也一定要有一定

的立場跟看法，你不能夠什麼事情都推給立法機關說尊重本院的決定，謝謝。 


